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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方大炭素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５１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０４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

与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收购抚顺方泰精密碳材料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为加快发展方大炭素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进程，延伸方大炭素产业链，提高方大炭素的整体盈利能力和竞争实力，进一

步提高方大炭素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拟受让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方大”）及其控股股东北京方

大国际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国际”）共同持有的抚顺方泰精密碳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泰精密”）

１００％

股权。

根据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４３２

号《抚顺方泰精密碳材料有限公司股东

拟转让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反映：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方泰精密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２３

，

３２７．０４

万元。 公司与辽宁方大及其控股股东方大国际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评估价值

２３

，

３２７．０４

万元成交。

由于该议案已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该议案还需提交方大炭素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子公司北京方大炭素科技有限公司向兰州银行华龙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２

亿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期限一年；

为子公司抚顺炭素有限责任公司向浦发沈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３０００

万元、交通银行抚顺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１００００

万元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一年；为子公司抚顺方大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向抚顺市商业银行东洲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３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期限一年；为子公司合肥炭素有限责任公司向民生银行合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２０００

万元、向浦发银行合肥分

行申请综合授信

２０００

万、向中信银行合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２０００

万、向招商银行合肥四牌楼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２０００

万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一年。

本议案需提交方大炭素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修订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计划及方案》的议案

根据财办会〔

２０１２

〕

３０

号《关于

２０１２

年主板上市公司分类分批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通知》的精神，为稳步推进

公司有效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进一步将企业内部控制工作做细做实，使内控体系建设服务于企业经营管理需要，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进行适当调整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计划及

方案》。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关于召开方大炭素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召开方大炭素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的《方大炭素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１ 日

证券简称： 方大炭素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５１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０５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

●

交易内容：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拟收购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辽宁方大”）持有抚顺方泰精密碳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泰精密”）

９９．１７％

股权、辽宁方大控股股东北京方大国

际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国际”）持有方泰精密

０．８３％

股权，收购价格分别为人民币

２３

，

１３２．６５

万元、

１９４．３９

万元。

上述收购行为完成后，方泰精密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关联交易回避事宜：

本次股权收购行为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就本次股权收购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须回避表决。 本次收购事项尚需

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

通过本次股权收购，公司业务将向碳纤维的应用

－

复合材料领域扩展，打造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公司的可持续发

展能力。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新材料、新能源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

风险提示：

本次收购的方泰精密系在建项目，其生产的碳纤维对方大炭素来说是新的技术领域，存在一定的技术消化、吸收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收购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方大及其控股股东方大国际持有的方泰精密

１００％

股权，由于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方大持

有方泰精密

９９．１７％

股权、辽宁方大控股股东方大国际持有方泰精密

０．８３％

股权，根据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１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名称：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沈阳市铁西区北四西路

６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

亿元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电工器材、汽车配件、五金工具、橡胶制品、仪器仪表、办公用品、化工产品、焦碳、矿粉、

石灰石销售、冶金材料销售、技术咨询服务、技术培训、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煤炭销售。

辽宁方大直接持有公司

５１．７６％

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

２

、北京方大国际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北京方大国际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十五区

９

号楼

７－８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亿元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销售金属材料、建筑材料、非金属制品、电工器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

制毒化学品）、焦碳、矿粉（除金银）、石灰石、冶金材料、钢材、五金交电、橡胶制品、仪器仪表、汽车配件、办公用品；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方大国际持有辽宁方大

９９．２％

股权，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抚顺方泰精密碳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抚顺市东洲区张甸街

５１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８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新型炭材料、石油焦化产品、化学纤维生产、销售。

股权结构：

单位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

）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１７８５０

万元

９９．１７

北京方大国际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５０

万元

０．８３

合 计

１８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方泰精密概况：

方泰精密的主要业务为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的生产、销售，投产后主要产品为：

１Ｋ

、

３Ｋ

、

６Ｋ

、

１２Ｋ

、

２４Ｋ

聚丙烯腈基碳纤维。

方泰精密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主要承担年产

３１００

吨碳纤维项目建设。该项目为辽宁省

２０１１

年度重点建设项目，为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确认的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全套装备及工艺均从国外引进，是目前国内碳纤维单

线生产规模较大的项目。 该项目由中国纺织工业设计院进行可行性研究，已取得合法的立项、环评、安全许可、土地使用权

（

４００２４２

平方米）等手续。 该项目共分两期建设，分别为

１５００

吨

／

年碳纤维工程及

１６００

吨

／

年碳纤维工程。 截至目前，项目一期

１５００

吨

／

年碳纤维工程主体厂房及辅助厂房已基本完成，设备主体安装基本结束，设备电气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开始安装，其他公

辅设备及配套设施正在抓紧建设中， 预计项目一期

１５００

吨

／

年碳纤维工程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进行调试试车后投产。 项目二期

１６００

吨

／

年碳纤维工程将在一期工程投产后开始建设。

方泰精密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分别出具天职

沈

ＳＪ

［

２０１１

］

４７

号、天职沈

ＳＪ

［

２０１２

］

１３３

号、天职沈

ＳＪ

［

２０１３

］

Ｔ３

号审计报告。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结果，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方泰精密资产总额

６１３

，

５９１

，

２２２．３１

元，负债总额

４５１

，

４０７

，

２０８．０３

元，所有者权益

１６２

，

１８４

，

０１４．２８

元；方泰精密

主要资产为在建项目， 因此，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收入均为零， 净利润分别为

－２

，

６７８

，

５５１．８９

元 、

－７

，

８８２

，

８６３．０５

元、

－７

，

３０８

，

１４３．５９

元。

根据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４３２

号《抚顺方泰精密碳材料有限公司股东

拟转让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反映：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方泰精密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２３

，

３２７．０４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交易标的

方泰精密

１００％

的股权连同与之相关的全部权利和义务

（二）交易价格

根据公司与辽宁方大和方大国际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评估报告》中截止评估基准日方泰精密的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评估值为依据，确定方泰精密股权转让价格为

２３

，

３２７．０４

万元。

本次评估增值

７

，

１０８．６４

万元主要原因为方泰精密负债中有抚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拨付的进口设备补

贴款，该款项为不需方泰精密实际支付负债，在预留纳税准备后，其余补贴款评估为零，因此，形成方泰精密净资产整体评

估增值。

（三）资金来源

方大炭素以自有资金进行收购。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加快发展方大炭素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进程，延伸方大炭素产业链，提升方大炭素的整体盈利能力和竞争实力，提高方

大炭素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上市公司整体经营业绩。

六、独立董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是为加快发展方大炭素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进程，延伸方大炭素产业链，提高方大炭素的整体盈利能力

和竞争实力，进一步提高方大炭素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是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价

值定价，评估结果和交易价格是公允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审议

该议案时，关联董事按有关规定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及会议决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七、审议程序要求

１

、公司董事会就本次股权收购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２

、公司独立董事需就本次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３

、本次收购尚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施行。

八、备查文件

１

、审计报告；

２

、资产评估报告；

３

、方大炭素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４

、方泰精密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 月３１日

证券简称： 方大炭素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５１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０６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北京方大炭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方大”） ； 抚顺炭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抚顺炭

素”）；抚顺方大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高新”）；合肥炭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合肥炭素”）。

●

本次担保金额：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北京方大提供担保

２００００

万元，为控股子公司抚顺炭素提供担保

１３０００

万元，控股

子公司方大高新提供担保

３０００

万元，为合肥炭素提供担保

８０００

万元。

●

公司累计担保数量为

２１２

，

３００

万元（含本次担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６０．９６％

，本次担保需经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公司对外担保贷款逾期金额

１１１００

万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 公司为子公司北京方大炭素科技有限公司向兰州银行华龙支行申请流动

资金贷款

２

亿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一年；为子公司抚顺炭素有限责任公司向浦发沈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３０００

万元、交通

银行抚顺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１０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一年；为子公司抚顺方大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向抚顺市商业

银行东洲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３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一年；为子公司合肥炭素有限责任公司向民生银行合肥分行

申请综合授信

２０００

万元、向浦发银行合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２０００

万元、向中信银行合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２０００

万元、向招

商银行合肥四牌楼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２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一年。

二、被担保人情况

１

、北京方大炭素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８００

万元，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１１０１０６０１０１０７５１２

，

公司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十五区

９

号楼，经营范围：技术开发；货物进出口；销售金属材料、建筑材料、非金

属制品、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及危险化学品）、矿粉（除金银）、石灰石、冶金材料、钢材、机械电气设备、汽车配

件、五金交电、橡胶制品、仪器仪表、办公用品；技术咨询。本公司持有北京方大

１００％

的股份。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审计，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北京方大总资产

３３４２９

万元，负债

２６５４３

万元，净资产

６８８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

３８３

万元。

２

、抚顺炭素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３２６

万元，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２１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６２６０３

，公司住所：

抚顺市望花区和平路西段

４７

号，经营范围：炭素制品制造，钢材、冶金材料销售，炭素新产品开发、设计。本公司持有抚顺炭

素

６５．５４％

的股份。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抚顺炭素总资产

５８８１１

万元，负债

３６５３１

万元，净资产

２２２８０

万元。

３

、抚顺方大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２１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２７０２０

，公

司住所：抚顺市东洲区新屯西街

４

号，经营范围：煅后焦、针状焦制造、销售、石油焦销售、工业用水销售、供热等。本公司持有

方大高新

６０％

的股份。 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方大高新总资产

２２１１７

万元，负债

１５９９９

万元，净资产

６１１８

万元。

４

、合肥炭素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１９８９

年，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３４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７５０

，公司住所：合

肥市阜阳北路

６４８

号，经营范围：炭素制品及副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

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本公司持有合肥炭素

５２．１１％

的股份。经国

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肥炭素总资产

２４８７９

万元，负债

１２７４３

万元，净资产

１２１３６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北京方大炭素科技有限公司向兰州银行华龙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２

亿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一年；为子公司抚顺炭素有限责任公司向浦发沈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３０００

万元、交通银行抚顺分

行申请综合授信

１０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一年；为子公司抚顺方大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向抚顺市商业银行东洲支

行申请综合授信

３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一年；为子公司合肥炭素有限责任公司向民生银行合肥分行申请综合授

信

２０００

万元、向浦发银行合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２０００

万元、向中信银行合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２０００

万元、向招商银行合肥

四牌楼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２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一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为上述子公司提供担保支持、有利于提高子公司融资能力，保证子公司在生产经营及补充

流动资金等方面的需求，符合本公司的整体利益；且被担保方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公司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同意为上

述子公司提供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目的是保障子公司生产经营等方面的资金需求，促进子公司持续稳定发展，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公布之日，公司本部为三门峡惠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２０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合肥炭素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８０００

万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成都蓉光炭素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３３００

万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抚

顺方大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６０００

万元，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北京方大炭素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５００００

万元，公司为

控股子公司抚顺炭素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２５０００

万元，公司为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尚未发

生），公司担保累计总额为

２１２３００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６０．９６％

，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目前公司对外担保贷款逾期金额累计

１１１００

万元，均为：公司

２００４

年为三门峡惠能热电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陕县

支行借款两亿元提供担保中部分逐笔分批已到期的担保。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次会议决议；

２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１日

证券简称： 方大炭素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５１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０７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３０

。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

●

会议召开地点：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海石湾镇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海石湾镇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二、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附后）。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会议议题：

１

、审议《关于收购抚顺方泰精密碳材料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股东帐户卡；委托他人出席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股东帐

户卡。法人股东出席的，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

证、加盖法人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股东帐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还应提供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依法出

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

登记和联系地点：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海石湾镇公司办公楼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人：安民、马华东

电话：

０９３１－６２３９３２０ ０９３１－６２３９１２２

传真：

０９３１－６２３９２２１

五、其他事项：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１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授权如下：

一、关于收购抚顺方泰精密碳材料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二、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代理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股）： 委托日期：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注：委托人应在授权书相应的空格内划“

√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或复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７

证券简称：中钢天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及《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份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０ ～３００

万元。

３．

修正后的业绩预计：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

３８２．０６％－４２９．０７％

盈利

：

１０６３．５９

万元

亏损

：

3000

万元

-3500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１．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钢天源（马鞍山）贸易有限公司价值约

２０９３

万元的钢

材存在风险。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 《民事判决书》

（〔

２０１２

〕马民二初字第

００１１３

号），判令上海兴扬仓储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向中钢天源（马鞍山）贸易有限公司交付仓储的上述货物（详见公司

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ｉｎｏ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全资子公司诉讼事项公告》）。截至目前，该判决已

生效，但公司判断执行存在较大风险，出于谨慎性考虑，拟大幅计提减值准备。

２．

公司受稀土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前期采购的稀土原材料成本较高，当

期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高于预期。

３． ２０１１

年，公司收到募集资金项目专项资金补助

３１１３．９２

万元（详见公司

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ｉｎｏ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关

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２０１２

年，公司收到政府补助

１０２６

万元（详见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ｉｎｏ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关于收到政府补助资金的公告》）。 经与年审会计

师沟通，部分公司原判断应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拟不计入当期损益，拟计

入递延收益。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

计，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为准。

２．

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 敬

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０

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一类新药人参皂苷

－Ｒｄ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 （以下简称 “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研究批件》（批件号：

２００３Ｌ０３５２８

）， 开展了人参皂苷

－Ｒｄ

原料及注射液用于治疗急性脑梗死

Ⅰ

期、

Ⅱ

期、

Ⅲ

期的新药临床研究，临床研究工作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完成。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公司

向 国 家 药 监 局 提 出 新 药 生 产 注 册 申 请 （受 理 号 为

ＣＸＺＳ１００００３３

、

ＣＸＺＳ１００００３４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１５

日参加了由国家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

“药审中心”）组织召开的药品审评咨询会。

根据国家药监局新药审评技术要求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国家药监局出台的《中药

新药治疗中风（脑卒中）临床试验指导原则》（讨论稿）以及专家的意见，结合该

药品临床前的研究结果和已完成的临床研究数据，本公司经过慎重考虑，拟补

充进行一系列的研究和试验，待完成后再行申报，因此，公司向国家药品审评

中心请求撤回人参皂苷

－Ｒｄ

注射液的新药生产注册申请。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国家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药审中心”）网站上公示了

人参皂苷

－Ｒｄ

原料及人参皂苷

－Ｒｄ

注射剂 “根据企业撤回申请 （药审中心

［

２０１３

］

５６ＱＴ

批示），注销本审评任务”的信息。

根据《中药新药治疗中风（脑卒中）临床试验指导原则》（讨论稿），对新药

治疗中风（脑卒中）的有效性评价指标和判断标准重新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和规

定。 因此，公司和研究单位将制定补充人参皂苷

－Ｒｄ

临床试验方案，主要包括：

主要疗效指标：反映病情活动水平程度的改良

Ｒａｎｋｉｎ

量表（

ｍＲＳ

）或与之结构

相似的格拉斯哥结局量表（

Ｇｌａｓｇｏｗ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Ｓｃａｌｅ

，

ＧＯＳ

）、日常生活活动能

力的巴氏指数（

Ｂａｔｈｅｌ－Ｉｎｄｅｘ

，

ＢＩ

）。 次要疗效指标：反映功能水平的神经功能缺

损量表。 反映疾病最终结局的病死率、复发率。

风险提示：若《中药新药治疗中风（脑卒中）临床试验指导原则》正式颁布，

与讨论稿有差别，公司将根据正式颁布的原则修改完善人参皂苷

－Ｒｄ

临床试验

方案，重新进行临床试验和申报生产批件的时间和进程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会对每个阶段的进展情况及时予以信息披露。

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获得人参皂苷

－Ｒｄ

“化合物（

Ｉ

），其提取方法及包含所述化

合物的药物组合”的专利，专利有效期

２０

年，到

２０２１

年结束。有效期过后该专利

技术可被公众使用， 但利用该专利技术生产药品须按照国家药品注册的相关

规定进行申请批准，具有潜在竞争的风险。

待本公司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撤回药品注册的 《审批意见

通知件》，公司会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８

证券简称：高乐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１３７

，

６６８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５８．１４％

。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星期一）。

一、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３７

号文《关于核准广东高乐玩具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不超过

３

，

８００

万股，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发行

７６０

万股及网上资金申购发行

３０４０

万股，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成功发行，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交易。

（二）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

元（含税）现金红利，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２３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其中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

已发行股份数量变为

１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４．３２％

，均为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一）香港兴昌塑胶五金厂有限公司承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

该部分股份。 上述期限届满后，在本公司股东杨镇欣先生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公司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杨

镇欣先生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公司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二）杨广城先生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在前述期限届

满后，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

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三）普宁市新鸿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

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期限届满后，在本公司股东杨旭恩先生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公司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

杨旭恩先生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公司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四）普宁市新南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

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期限届满后，在本公司股东杨镇凯先生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公司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

杨镇凯先生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公司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五）普宁市园林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承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

该部分股份。

经核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三、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对股东违规担保情况

持有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的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公

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情形。

四、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１３７

，

６６８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５８．１４％

。

３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

股份总数

（

股

）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

股

）

备 注

１

兴昌塑胶五金厂

有限公司

７３，７７６，０００ ７３，７７６，０００

公司控股股东兴昌塑胶五金厂有限公司股

东杨镇欣先生

，

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起离

职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均可上市流通

。

２

杨广城

５０，８４８，０００ ５０，８４８，０００

杨广城先生目前担任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职务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

７５％，

按照承诺以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继续

锁定

。

３

普宁市新鸿辉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

４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

普宁市新鸿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共持有

本公司限售股份

４８，０００，０００

股

，

其中质押冻

结股份共

３７，０００，０００

股

；

２、

普宁市新鸿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股

东杨旭恩先生目前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职务

。

在该公司股东杨旭恩先生担任发行

人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每年转让

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该公司所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杨旭恩先生离职后六

个月内

，

不转让该公司所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

。

４

普宁市新南华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７７６，０００ ４４４，０００

普宁市新南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杨镇

凯先生目前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职务

。

在该公司股东杨镇凯先生担任发行人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每年转让的

发行人股份不超过该公司所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杨旭恩先生离职后六个

月内

，

不转让该公司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５

普宁市园林文化

用品有限公司

１，６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７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７，６６８，０００

特此公告。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８５

证券简称：

＊ＳＴ

金 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２０１２

年年度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实现

扭亏为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００

万元到

６００

万元。

（三）注册会计师对公司本期业绩预告是否适当和审慎的专项说明

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出具了 《关于山东金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的专项说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的净利

润将扭亏为盈，具体数据以出具的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为准。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８

，

００５

，

２７４．７７

元。

（二）每股收益：

－０．１２

元。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１

、公司济房（易）字第

７２２００２５

号房产及相关土地使用权因债务纠纷被法

院拍卖，公司实现收益约

６５４．０４

万元；

２

、公司与公司债权人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达成《债务重组协议》，公司

债权人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豁免了公司

１

，

８０９．３１

万元债务， 公司实现债务

重组收益

１

，

８０９．３１

万元。

四、其他说明事项

（一）本次业绩预告的有关决策程序

本次业绩预告经公司董事长、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负责人、总经理、财务负

责人确认及公司全体董事确认。

（二）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撤销风险警示、恢复上市的说明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２

年年度营业收

入低于

１０００

万元（未经审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能对公司股票继续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三）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

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２０１２

年年报为准，如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要求，公司股票将被暂停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８５

证券简称：

＊ＳＴ

金 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收到

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我公司送达的（

２０１０

）泰执字第

２９

恢

１－５

号《执行

裁定书》。 我公司董事会已于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５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６

月

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９

月

８

日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８

月

１０

日、

８

月

２４

日、

９

月

２５

日、

１０

月

１９

日、

１２

月

２２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公告了诉讼及进展的有关

情况。 现将案件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有关案件基本情况

申请执行人：厦门象屿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山东省济南市中级

人民法院（

２００４

）济民四初字第

２２

号民事判决书，责令被执行人履行法定义务，

但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被执行人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

下位于济南市洪楼西路

２９

号土地证号为：历城国用（

９５

）字第

１００１０２４

号的土地

使用权

６８０９．７

平方米。

二、裁定结果

１

、继续查封被执行人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济南市洪楼西

路

２９

号土地证号为：历城国用（

９５

）字第

１００１０２４

号的土地使用权，面积

６８０９．７

平

方米；

２

、查封期间不得办理转让、过户等手续；

３

、查封期限一年。

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生效。

三、备查文件

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

２０１０

）泰执字第

２９

恢

１－５

号《执行裁定

书》。

特此公告。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８

证券简称：常山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

，

１００

万元

５

，

７２８

万元 下降

：

８０．８０％－８２．５４％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１４

元

－０．０１５

元

０．０８０

元 下降

：

８０．８０％－８２．５４％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受纺织行业持续低迷，国内棉价远高于国际棉价，以及能源、劳动力、融资

成本提高等因素影响，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毛利率下降，营业利润出现较大亏损。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未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

１

，

０００

万

元

－１

，

１００

万元， 主要由于本年度公司确认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及收到政府补助

款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具体数

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１日

证券简称：

＊ＳＴ

园城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６６

编 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烟台园城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相

比，将实现扭亏为盈。 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５７００

万元

左右。

３

、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二、上年（

２０１１

年度）同期业绩情况

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５

，

８９７

，

９２４．６５

元。

２

、每股收益为：

－０．０３

元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转让岩丰大厦项目收益、取得烟台市莱山区初家街道沟北项

目开发补偿、建行债务重整收益等。

四、其他说明事项及风险提示

１

、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将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２０１２

年年报为准

２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３

、公司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园城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０

股票简称：中发科技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０３

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业绩出现亏损，亏损

额度约为

４００

万元左右，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３

、本次预亏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

９８５

，

９２６．３９

元。

２

、每股收益：

０．０２６４

元。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度，因宏观经济增长放缓，市场需求不振，行业竞争加剧，公司产品毛利率下

降，经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出现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各项生产经营数据以公司未来同期审计报告为准， 详细情况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中进行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２２

证券简称：天房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０５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七届十九次董事会提议召开，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应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股数

１

，

１０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实际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１

人，

代表股份总数

２７７

，

６６１

，

６９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２５．１１％

。

董事长张建台先生主持大会，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大会。 本次会议

业经天津嘉德恒时律师事务所李天力、高振雄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

格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会议内容真实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公司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凯泰建材经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２７７

，

６６１

，

６９０

股，占参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参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特此公告。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９４

股票简称：大商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１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２０１２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

加

２６０％

左右。

３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２７３

，

９８０

，

５４８．３２

元；

２

、每股收益：人民币

０．９３

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２０１２

年，公司积极扩大销售，努力压缩费用、提高毛利；改革创新经营体制，加强干部任期目标管

理，行业竞争力和销售利润率提高；近几年开业店铺成长良好，业绩大幅增长；新开店铺数量减少，新

店亏损因素影响大幅减轻。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２０１２

年年

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５

证券简称：科学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０５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

第一大股东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通知，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

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海淀支行，用于向其取得贷款，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质押期

限为

２４

个月，相关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毕。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２６４

，

７１９

，

８９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４．３９％

。 截至目前，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累计质押股数

２６４

，

５１５

，

１５０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４．３７％

。

特此公告。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９

证券简称：海源机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１

月

２９

日、

１

月

３０

日三个交易日的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相对于中小板综合指数） 累计超过

２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鉴于公司与清华大学老科技工作者协会·昆山永年先进制造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

《建立“海源

３Ｄ

打印制造实验室”合作意向书》一事受到投资者广泛关注，同时近期公司股

票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较大，本公司将就此事项进行核查。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开市起停牌，待核查结束并披露相关公告后

复牌。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本公司将严格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１６

股票简称：湘电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３

临

－００３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人民币

－１９

，

０００

万元左右。

３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否

二、

２０１１

年同期情况

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３

，

９０１

万元

２．

每股收益：

０．２３

元

／

股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由于受宏观经济波动，风电行业及产业政策调整对风电产业的影响大于预期，客户延迟付款，对财

务费用和坏账准备的影响大于预期。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本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二零一二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 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